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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雪莱特”）近日收到法院送达的诉
讼文件，现就有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粤 0605 民初 14401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相关进展情况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华润银行”）向公司发放贷款，公司未能
及时足额清偿贷款，华润银行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可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

近日，公司收到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0）粤 0605 民初 14401 号，
判决主要内容如下：1、 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 29,999,999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罚息、 复利 （暂计至 2020 年 9 月 24 日， 利息 905,305.55 元、 罚息
2,891,416.58 元、复利 99,145.38 元；自 2020 年 9 月 25 日起，分别以所欠本金、利息为基数按年
利率 9.75%计算罚息和复利至欠款实际清偿日止）予华润银行；2、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费 18,000 元予华润银行；3、 华润银行对公司名下位于佛山市南海区
狮山镇的 1 处土地使用权及 7 处房产以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判决书所确认债

权范围内，与同一顺位的其他 9 位抵押权人（即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广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乐从支行等 9 家公司贷款银行）共同享有优先受偿权；如处置全部抵押物时的
价值不能全额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务，则华润银行按融资净额比例 9.58%分配所得款项；4、本
案案件受理费 103,299.17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08,299.17 元由公司负担，并应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予华润银行。

上述系法院一审判决结果。 公司已委托律师进行上诉。
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实际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结果为准。
华润银行诉讼请求中主张对公司部分土地使用权、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因公司部分债务

逾期、债权人起诉及申请财产保全，该部分土地、房产目前处于查封状态，未被限制正常使用，
故暂时不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但查封资产存在着后续被司法拍卖偿还债务的可
能。 公司将积极协调各方，妥善处理债务问题及资产查封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它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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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前方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兴海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高翠霞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元） 2,315,856,142.83 2,465,672,377.71 -6.08%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 资
产（元 ） 1,485,541,111.77 1,584,511,319.86 -6.2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4,350,937.55 -10.76% 1,740,626,489.16 -20.91%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 利
润（元 ） -21,783,223.97 -139.24% -98,970,208.09 -130.99%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扣 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2,427,328.44 -1,684.60% -101,707,509.14 -518.64%

经营活 动产生 的现 金流量 净
额（元 ） 17,777,485.48 984.29% 56,615,456.82 160.3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235 -139.23% -0.1068 -130.9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235 -139.23% -0.1068 -13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5.04% -6.45% -28.9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85,874.9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93,877.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9,214.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9,915.29
合计 2,737,301.0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
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0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宏 桥新型
材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
人 28.18% 261,096,605 0

于荣强 境内自然人 2.70% 25,000,000 0 质押 25,000,000
郭茂秋 境内自然人 2.04% 18,880,000 0
王连永 境内自然人 1.90% 17,567,994 0
吴秋梅 境内自然人 0.81% 7,481,437 0
洪伟 境内自然人 0.49% 4,506,306 0
张海涛 境内自然人 0.42% 3,850,900 0
张丽波 境内自然人 0.42% 3,850,000 0
章承宝 境内自然人 0.40% 3,730,001 0
张培顺 境内自然人 0.27% 2,481,464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61,096,605 人民币普通股 261,096,605
于荣强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郭茂秋 18,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80,000
王连永 17,567,994 人民币普通股 17,567,994
吴秋梅 7,481,437 人民币普通股 7,481,437
洪伟 4,506,306 人民币普通股 4,506,306
张海涛 3,850,900 人民币普通股 3,850,900
张丽波 3,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50,000
章承宝 3,730,001 人民币普通股 3,730,001
张培顺 2,481,464 人民币普通股 2,481,4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悉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

郭茂秋个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0,000 股 ，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67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8,880,000 股 。 王连永
个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67,994 股 ，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00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7,567,994 股 。 吴秋梅通过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481,437 股 ， 实际合计持
有 7,481,437 股。 洪伟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4,506,306 股 ,实际合计持有 4,506,306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 减 百
分比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34,026,033.29 100,114,026.02 33.8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货款增加及新增银行
借款所致。

应收票据 154,821,918.25 -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执行新金 融工 具准
则 ， 将符合要求的应收票据调至应收账款融
资列示。

应收款项融资 82,950,276.63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执行新金 融工 具准
则 ， 将符合要求的应收票据调至应收账款融
资列示。

在建工程 3,968,737.48 22,023,983.33 -81.9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废铝再生项目一期 10
万吨建成投产转固所致。

开发支出 2,427,707.90 -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将计入开发支出的研
发投入费用化所致 。

递延所得税资产 9,772,268.70 1,082,611.99 802.6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确
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5,794.65 2,515,527.60 -96.9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在建项目设备 、 工程
开票结算所致 。

短期借款 80,072,500.00 50,000,000.00 60.1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42,184,471.86 138,842,046.11 -69.6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应付票据结算减少所
致。

合同负债 16,286,986.17 9,021,525.27 80.53%
预收款项期末数转为合同负债的期初数 ，变
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取客户订金比例
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3,609,048.00 8,937,925.52 -59.6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未实现企业所得税所
致。

未分配利润 -32,384,645.94 66,585,562.15 -
148.6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净利润为负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 减 百
分比 主要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40,617,133.57 19,811,559.97 105.02%
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9 年 4 月并入鸿博铝业 ，
本期鸿博铝业的并表期为 6 个月 ， 上期为 3
个月，以及报告期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

财务费用 6,920,085.64 -8,368,928.22 182.6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汇率变动产生汇兑损失所
致。

其他收益 2,693,877.13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到的稳岗补贴 、出
口信用保险补贴等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1,813,955.21 -22,346,692.37 -87.1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铝价出现大幅波动 ， 公司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 致使计提资产减值
损失 （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

信用减值损失 -2,263,607.28 -858,018.19 -
163.8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受新冠疫情影响 ，销售
货款回收不及时， 致使确认信用损失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403,345.88 -681,759.26 40.84%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出售废旧设备产生
损失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2,450.06 23,129.94 342.93% 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期间 ， 公司捐赠防疫物
资所致。

所得税费用 -8,689,656.71 28,464,733.58 -
130.53%

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实现所得税及报告
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
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98,970,208.09 319,345,124.30 -

130.99%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将收到的出售划分
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款
项记入其他业务收入及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
销量和销售价格均同比下降导致毛利率下降
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 减 百

分比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615,456.82 -93,765,288.69 160.38%

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9 年 4 月并入鸿博铝业 ，
本期鸿博铝业的并表期为 6 个月 ， 上期为 3
个月，以及报告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367,403.27 237,541,525.57 -

126.6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766,900.00 -13,237,632.54 309.7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取得银行借款增加及

偿还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新建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在邹平市投资建设 20 万吨废铝再生项目，建成达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公司铝产业链

条，保证公司原材料供应，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公司效益、核心竞争能力和实现绿色可持
续发展。 受新冠疫情影响，项目遇到施工单位人员延迟返岗、 物资供应受阻等问题，公司积极
应对，在当地政府统一协调下，采取点对点方式接回施工人员，保障急需物资供应，截至本报告
期末，一期 10 万吨已建成投产，项目平稳运行；二期 10 万吨已开始设计、立项等项目前期工
作。

（二）新冠疫情对公司影响及应对情况
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将对本公司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一定的暂时性影响， 中国国内已进入

后疫情时代，但国外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遏制，部分国家出现急剧反弹状况，将对公司出口业
务产生一定影响。截止报告期末，尚未发现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应对疫情，贯彻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加强与客户和供应商的沟通，建立
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克时艰，努力把握疫情冲击带来的市场机遇，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公司经
营及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董事长 ：赵前方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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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少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立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爱民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元） 3,808,066,383.14 3,276,870,221.16 16.21%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 资
产（元 ） 1,335,290,521.40 1,056,005,091.07 26.4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1,690,520.80 27.80% 2,192,313,536.86 39.26%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净 利
润（元 ） 106,598,389.11 175.69% 293,006,218.77 194.17%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扣 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06,388,601.00 170.75% 289,663,868.26 191.22%

经营活 动产生 的现 金流量 净
额（元 ） 145,278,094.72 300.92% 296,708,072.77 433.2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26 136.36% 0.72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26 136.36% 0.72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2% 3.58% 24.49% 11.8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266,601.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772,359.32 主要为社保补贴及地方政府

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5,664.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23,434.99 主要为捐赠性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621,745.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2,073,890.37

合计 3,342,350.5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

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7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倍华 境内自然人 37.71% 154,116,379 154,116,379
刘少云 境内自然人 28.84% 117,853,701 117,853,701 质押 21,200,000
珠海横 琴珑欣
企业 管理中 心
（有限合伙 ）

境内非 国有 法
人 6.66% 27,197,008 27,197,008

珠海广 发信德
环保 产业投 资
基金 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

境内非 国有 法
人 4.28% 17,474,341 17,474,341

曲水瑞 盛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
人 3.07% 12,555,503 12,555,503

芜湖卓 辉盛景
投资 管理中 心
（有 限 合 伙 ） －
芜湖卓 辉冠瑞
投资 管理中 心
（有限合伙 ）

其他 2.16% 8,816,970 8,816,970

江淦钧 境内自然人 1.95% 7,952,341 7,952,341
柯建生 境内自然人 1.95% 7,952,341 7,952,341
党忠民 境内自然人 0.87% 3,566,742 3,566,742
黄燕娜 境内自然人 0.84% 3,453,083 3,453,083
阳军 境内自然人 0.84% 3,453,083 3,453,08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招 商
成长精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702,9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广 发
中证环保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6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6,000

姜东林 65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58,900
孙亦民 387,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7,200
刘峰 366,800 人民币普通股 366,800
高凤洁 3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300
阳昱坤 3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800
方怡 3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000
阳兵 3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限公 司－
招商大盘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5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郭倍华与刘少云系妪婿关系 ，刘少云为珠海横琴珑欣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期末减少 53.55%，主要为 2020 年执行新收入准则，部分收款权利调

整至合同资产列示；
2、合同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增长，主要为 2020 年执行新收入准则，部分收款权利在合同资

产列示；
3、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增长 58.42%，主要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增长 48.36%，主要为 PPP 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5、短期借款较上年度期末增长 98.54%，主要为公司业务需求，增加短期银行借款；
6、应付账款较上年度期末减少 31.61%，主要为支付 BOT、PPP 项目工程进度款所致；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度期末下降 52.83%，主要为偿还融资租赁款所致；
8、长期应付款较上年度期末下降 91.31%，主要为偿还融资租赁款所致；
9、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9.26%，主要为公司项目运营数量增加所致；
10、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61.26%，主要为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增加所致；
1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47.00%，主要为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12、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24.62%，主要为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433.25%，主要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 日收到《关于核准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54 号），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42,000 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 目前相关发行事项正在有序推进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2020 年 07 月 02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20 年 07 月 30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

2020 年 08 月 18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
公告》

2020 年 09 月 02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301 号”文《关于核准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89.00 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5.7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470.86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870.51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会验字 [2019]
G15025040555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744.44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5,278.02 万元，其中本
金为 15,126.08 万元，理财收益及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为 151.95 万元。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00 5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4,813.3 4,813.3 0
合计 5,313.3 5,313.3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 待 对 象 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 主要内 容 及

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 基本情 况 索
引

2020 年 07
月 03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吴证券 、富
国基金 、生命
资产、财信证
券 、 中 天 国
富 、 方 正 证
券 、 华 泰 证
券 、 东 证 资
管 、 复 胜 资
产 、红筹投资
等 机 构 投 资
者代表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侨银环保 ：
2020 年 7 月 3 日 投
资 者关系 活动 记 录
表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侨银环保 ：
2020 年 7 月 3 日 投
资 者关系 活动 记 录
表 》

2020 年 07
月 15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 、方
正证券 、中金
证 券 等 机 构
投资者代表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侨银环保 ：
2020 年 7 月 15 日投
资者关 系活动 记 录
表》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侨银环保 ：
2020 年 7 月 15 日投
资者关 系活动 记 录
表》

2020 年 08
月 31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华富基金 、招
商基金 、中科
沃土基金 、生
命保险资管、
德汇投资 、新
同方投资、裕
晋投资 、汐泰
投资、复胜资
产 、 嘉 恳 投
资 、 久 富 投
资 、 东 吴 证
券 、 安 信 证
券 、 天 风 证
券 、 华 泰 证
券 、 中 金 公
司 、 民 生 证
券 、 兴 业 证
券 、 长 江 证
券 、国泰君安
证券、方正证
券 、 华 金 证
券 、太平洋证
券 等 机 构 投
资者代表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侨银环保 ：
2020 年 8 月 31 日投
资者关 系活动 记 录
表》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侨银环保 ：
2020 年 8 月 31 日投
资者关 系活动 记 录
表》

证券代码：002765� � � � � � �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2020-094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新增提起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黛变速器”）、重庆北齿蓝黛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重庆帝瀚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台冠科技有限公司因与其部分客户存在货款及与供货商存在买卖合同纠纷， 前期分别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相关诉讼主体、诉讼请求、诉讼事实和理由及诉讼进展等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04 月 02 日、2020 年 04 月 18 日、2020 年 07 月 21 日、2020 年 07 月
24 日、2020 年 08 月 25 日、2020 年 09 月 11 日、2020 年 10 月 09 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及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4）、《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关于子公司诉
讼进展及新增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57、065）、《关于子公司新增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089）。

近期公司子公司蓝黛变速器就与客户重庆市艾莫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临沂众泰汽车零
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众泰”）的买卖合同纠纷陆续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近日陆续收到相关法院出具的前述案件的受理通知书。

现将本次新增案件情况及前期公司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案件一诉讼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被告：重庆市艾莫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提起诉讼法院及案号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渝 0120 民初 7503 号）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 951,106.06 元；
（2） 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 951,106.06 元为基数，2017 年 10 月

01 日至 2019 年 08 月 19 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1.5 倍标准计算；2019 年
08 月 20 日以后，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标准计算；暂
计算至 2020 年 09 月 28 日的金额为 200,453.49 元）；

（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与诉讼有关全部费用。
4、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2016 年 04 月 18 日， 原被告就被告向原告采购物料事宜签订了编号为 AMTCGXY-CG046

号的《采购供货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及三份关于《协议》的补充协议，即《产品价格协
议 1》、《产品价格协议 2》、《产品价格协议 3》（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原被告在《协议》中约定了以下事项：1.价格以经原被告双方确认的产品价格协议为准；2.
在原告供货等各方面非常配合的情况下， 被告不得拖欠货款， 须按双方约定的时间及方式结
款，否则原告有权追究甲方责任；3.原被告双方合作期间，经双方确认的往来传真、电子邮件
等，将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协议的效力。《补充协议》约定了采购物料的产品编码 / 产
品名称 / 单价及价格协议的有效期、货款结算方式等事项。《协议》签署后，原告根据其约定以
及被告的采购订单、要求和指示，向被告提供了货物，但被告未按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
定向原告支付货款。 欠款发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进行催收，被告于 2016 年 09 月 29 日向原告
出具了《关于与蓝黛公司互相未付货款的商议函》，载明了其针对欠款的还款计划及针对往后
新增货款的支付计划。 被告出具前述函件后，原被告协商一致，同意以第三方代付的方式清偿
被告所欠的部分货款。 此后，被告未再支付任何款项，原告在欠款期间通过各种形式多次向被
告催收，并发送了催款邮件、《企业往来询证函》、《付款催告书》等催款手续，被告虽然认可前
述欠款，但均未履行付款义务，截止起诉之日仍拖欠原告 951,106.06 元。 被告逾期支付货款的
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判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
（二）本次案件二诉讼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被告：临沂众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2、提起诉讼法院及案号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鲁 1392 民初 2045 号）
3、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临沂众泰签订的《供货合同》及其附件；
（2）判令被告临沂众泰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 10,848,662.29 元；
（3）判令被告众临沂众泰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至实际付

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以 10,848,662.29 元为基数，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08 月 19 日期间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1.5 倍标准计算；2019 年 08 月 20 日以后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标准计算）；

（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与诉讼有关全部费用。
4、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原告与临沂众泰签订了《供货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及附件《价格协议》（以下简称“价

格协议）。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原告根据临沂众泰的《汽车零部件和材料采购订单》（下称“《采
购订单》”）提供满足被告技术要求的合同产品。双方同时约定合同采用开口订货合同和闭口订
货合同，开口订货合同在合同中注明合同有效期限、货物名称、交货地点、价格和包装等，具体
的交货时间和交货数量根据被告的《采购订单》确定。《采购订单》是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契约型
文件，确定原告向被告提供合同产品名称、规格 / 型号、数量、交货日期等内容，该《采购订单》
一经双方书面确认，就视为本合同的延续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合同第 3.2 条约定《月份滚动
计划》作为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参考性文件，旨在确定原告按此计划做好产前准备工作。 合同第
4.6 条约定原告应保证被告售后服务合同产品的供货（包括合同产品的零部件），并承诺对被告
停产的车型合同产品的持续供给，供给年限自车型停产之日起不低于十年。 合同第 14.2 条约
定，被告于每月 5 日前将《产品入库单》传至原告，作为上月交货的数量统计依据，原告进行确
认无异议后，原告根据《产品入库单》中的品种、数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发票在 15 日前
交至被告。

合同签署后，原告根据合同约定以及被告临沂众泰的采购订单、要求和指示，向被告临沂
众泰提供了货物，但被告临沂众泰未按照合同及价格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截止起诉之
日仍拖欠原告货款 10,848,662.29 元。 欠款发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进行催收，期间也多次向被
告临沂众泰发送邮件、《企业往来询证函》、《催款函》、《律师函》等催款手续，但被告均怠于履
行其还款义务。

5、判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
二、公司子公司提起经济诉讼案件累计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子公司提起经济诉讼案件的累计进展情况如下：
1、向客户提起诉讼案件
单位：人民币万元

原告 被告 案件号 变更前诉讼
标的额

变更后诉讼
标的额

诉 讼 进
展

判 决/调 解
金额 备注

蓝黛变速器 重 庆 力 帆 汽 车 发 动
机有限公司

（2020） 渝 01 民
初 169 号 633.87 471.85 一 审 判

决 339.98 见注 1

蓝黛变速器 重 庆 力 帆 财 务 有 限
公司

（2020） 渝 01 民
初 170 号 563.00 450.40 一 审 判

决 450.40 见注 1

蓝黛变速器 重 庆 力 帆 乘 用 车 有
限公司

（2020） 渝 01 民
初 171 号 319.94 338.62 一 审 判

决 238.88 见注 1

蓝黛变速器

重 庆 理 想 智 造 汽 车
有限公 司/力 帆 乘 用
车 有 限 公 司 北 碚 分
公司/重 庆力 帆 乘 用
车有限公司

（2020） 渝 1019
民初 1618 号 19.86 19.86 一 审 判

决 13.36 见注 1

蓝黛变速器 大 乘 汽 车 集 团 有 限
公司

（2020） 苏 0413
民初 1105 号 895.18 895.18 民 事 调

解 405.68

蓝黛变速器 湖 北 美 洋 汽 车 工 业
有限公司

（2020） 鄂 0691
民特 98 号 317.20 317.20 民 事 调

解 300.00

北齿蓝黛 重 庆 凯 特 动 力 科 技
有限公司

（2020） 渝 0112
民初 7782 号 584.24 584.24 民 事 调

解 558.36

帝瀚机械 重 庆 力 帆 财 务 有 限
公司

（2020） 渝 01 民
初 224 号 112.00 112.00 一 审 判

决 112.00 见注 1

帝瀚机械 重 庆 力 帆 汽 车 发 动
机有限公司

（2020） 渝 01 民
初 225 号 339.17 339.17 一 审 判

决 195.66 见注 1

蓝黛变速器 重 庆 力 帆 汽 车 销 售
有限公司

（2020） 渝 0112
民初 11469 号 14.68 14.68 案 件 审

理中 -

北齿蓝黛 重 庆 比 速 云 博 动 力
科技有限公司

（2020） 渝 0112
民初 9779 号 110.45 110.45 案 件 审

理中 -

蓝黛变速器 重 庆 众 泰 汽 车 工 业
有限公司

（2020） 渝 0120
民初 6809 号 273.07 273.07 案 件 审

理中 -

蓝黛变速器

重 庆 众 泰 新 能 源 汽
车 技 术 研 究 院 有 限
公司/重 庆众 泰 汽 车
工业有限公司

（2020） 渝 0120
民初 6810 号 59.39 59.39 案 件 审

理中 -

蓝黛变速器
杭 州 益 维 汽 车 工 业
有限公司 ；浙江众泰
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2020） 浙 0784
民初 6171 号） 2,786.45 2,786.45 案 件 审

理中

蓝黛变速器

众 泰 新 能 源 汽 车 有
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
众 泰 新 能 源 汽 车 有
限公司 ；永康众泰汽
车有限公司

（2020） 湘 0121
民初 10313 号） 690.03 690.03 案 件 审

理中

蓝黛变速器 重 庆 市 艾 莫 特 汽 车
部件有限公司

（2020） 渝 0120
民初 7503 号 95.11 95.11 案 件 审

理中

蓝黛变速器 临 沂 众 泰 汽 车 零 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

（2020） 鲁 1392
民初 2045 号 1084.87 1084.87 案 件 审

理中

小计 8,898.51 8,642.57 - 2,614.31
注 1：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股份”）于 2020 年 08 月 21 日收到重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力帆股份司法重整，
力帆股份自 2020 年 08 月 21 日起， 启动了力帆股份债权申报登记和审查工作。 近期公司子公
司蓝黛变速器、 帝瀚机械作为力帆股份下属企业的债权人， 向力帆股份重组管理人申报了债
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子公司债权申报情况如下：
债权申报人 被申请人 申报金额（元） 被确定金额（元 ） 备注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4,985,525.40 4,562,608.25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3,804,333.52 2,718,009.19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4,702,343.40 4,702,343.40
帝瀚机械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1,173,849.30 1,139,093.76
帝瀚机械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2,300,922.60 2,141,995.53

上述子公司申报及确定金额大于一审判决金额的主要原因为上述债权申报金额中包括了
部分尚未开票结算的库存未使用产品金额。

2、向供货商提起诉讼案件

原告 被告 案件号

诉讼标的额

诉讼进展 判决/调解
金额 备注货款 及 违 约

金 （美 元 万
元）

律师费 （人民
币万元 ）

重庆台冠 司马特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2020） 渝 0192
民初 9566 号 123.53 5 案件审理中 -

注：
（1）若上述表格中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的

原因所引起。
（2）以上诉讼标的额及判决（调解）金额不包括资金占用损失，因上述案件部分尚在审理

中，部分作出一审判决，案件判决或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无法统计相关资金占用损
失费。

（3）根据上述一审判决，相关人民法院对于原告提出的判令被告赔偿库存未使用产品及备
件损失及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若公司后期取得

相关新增诉讼文件或诉讼进展文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相关人民法院受理公司子公司提起的相关经济诉讼案件共计 18 件，

其中公司子公司向相关客户提起的诉讼案件共计 17 件， 涉及标的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8,642.57
万元及相关资金占用损失；公司向供货商提起的诉讼案件 1 件，涉及货款和违约金美元 123.53
万元，律师费人民币 5.00 万元及相关利息。 截至目前，相关人民法院已就其中 9 件与客户的纠
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或民事调解，其中部分一审已判决案件因被告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公司子
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债权申报，但最终债权执行情况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部分案件虽进入调
解阶段，但目前案件尚未执行，具体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上述案件将可能对公司经
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后续公司将根据法院判决或调解及执行情况、债权申报及执行情况，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涉及相关项目进行进一步的会计处理。 具体的会
计处理金额将以审计机构审核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及子公司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相关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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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概述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5,061,742.47 元，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 2,220,000.00 元，总计 17,281,742.47 元，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 10.05%，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获得补助主体 提供补助主体 补助项目 政策依据 补助金额（元） 收到时间 类型

1. 临颍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临颍县人民政府

县域经济发展
突出贡献企业
奖励

临文 [2019]25
号 100,000.00 2020 年 1 月

21 日
与收益 相
关

2. 河南华冠养元饮
料有限公司

临颍县产业集聚
区建设管理委员
会

华冠养元项目
扶持资金 - 2,220,000.00 2020 年 1 月

23 日
与资产 相
关

3.
嘉美食品包装滁
州 （股份）有限公
司

滁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财政局

2018 年城镇土
地使用税奖励 - 1,246,600.00 2020 年 1 月

22 日
与收益 相
关

4. 广西北海金盟制
罐股份有限公司

合浦县社会保险
事业局

基本养老保险
返还补贴 - 122,661.90 2020 年 2 月

28 日
与收益 相
关

5. 四川华冠食品有
限公司 简阳市财政局

2019 年第四批
市级工业发展
资金

简财企 [2019]
70 号 450,000.00 2020 年 3 月

24 日
与收益 相
关

6. 鹰潭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江西鹰潭工业园
区财政局

企业奖励扶持
资金

鹰 高 新 字
[2020]20 号 2,034,100.00 2020 年 4 月

7 日
与收益 相
关

7. 河南华冠养元饮
料有限公司

临颍县失业保险
管理所 应急稳岗补贴 漯人社 [2020]

19 号 2,754,240.00 2020 年 4 月
30 日

与收益 相
关

8.
嘉美食品包装滁
州 （股份）有限公
司

滁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财政局

滁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 2019
年度直接融资
奖励

财 金 [2019]
126 号 1,400,000.00 2020 年 5 月

18 日
与收益 相
关

9. 临颍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临颍县失业保险
管理所 应急稳岗补贴 漯人社 [2020]

19 号 1,313,280.00 2020 年 6 月
15 日

与收益 相
关

10.
嘉美食品包装滁
州 （股份）有限公
司

滁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财政局

2018 年税收奖
励 - 1,808,600.00 2020 年 6 月

24 日
与收益 相
关

11.
嘉美食品包装滁
州 （股份）有限公
司

滁州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

2020 失业保险
返还

滁 人 社 发
[2020]114 号 113,860.13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与收益 相
关

12. 广西北海金盟制
罐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市合浦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县长
质量奖 ”奖励

合政发 [2020]
8 号 100,000.00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与收益 相
关

13. 滁州华冠饮料有
限公司

滁州市琅琊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公司技能培训
补贴

发 改 办 就 业
[2020]100 号 144,000.00 2020 年 7 月

29 日
与收益 相
关

14.
嘉美食品包装滁
州 （股份）有限公
司

滁州市琅琊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技能提升培训
补贴

发 改 办 就 业
[2020]100 号 117,600.00 2020 年 8 月

25 日
与收益 相
关

15. 滁州华冠饮料有
限公司

滁州市经济开发
区财政局

技术改造扶持
资金

滁 经 信 投 资
[2016]198 号 873,268.00 2020 年 9 月

11 日
与收益 相
关

16.
嘉美食品包装滁
州 （股份）有限公
司

滁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财政局

技术改造扶持
资金

滁 经 信 投 资
[2016]198 号 619,031.00 2020 年 9 月

11 日
与收益 相
关

17. 河南华冠养元饮
料有限公司

漯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企业稳岗扩岗
专项支持计划
补贴

漯 人 社 办
[2020]23 号 186,750.00 2020 年 9 月

22 日
与收益 相
关

18.
嘉美食品包装滁
州 （股份）有限公
司

滁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财政局

2019 年度高质
量发展政策科
技创新 （商 标
管 理 提 升 奖
补）

滁 开 管 发
[2018]328 号 500,000.00 2020 年 10

月 21 日
与收益 相
关

19. 鹰潭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江西鹰潭工业园
区财政局

企业稳岗扩岗
专项支持计划
补贴

鹰 人 社 字
[2020]98 号 128,400.00 2020 年 10

月 20 日
与收益 相
关

20. 简阳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简阳市就业服务
中心

就业补助稳岗
返还

成 人 社 发
[2020]5 号 102,321.29 2020 年 10

月 23 日
与收益 相
关

21. 衡水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3 笔 ） 75,585.00 2020 年 2

月-7 月
与收益 相
关

22. 鹰潭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3 笔 ） 14,598.00 2020 年 3

月-9 月
与收益 相
关

23. 简阳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1 笔 ） 40,000.00 2020 年 8

月-9 月
与收益 相
关

24. 临颍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2 笔 ） 47,400.00 2020 年 8

月-9 月
与收益 相
关

25. 长沙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3 笔 ） 167,491.44 2020 年 2

月-10 月
与收益 相
关

26. 孝感华冠饮料有
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3 笔 ） 73,720.00 2020 年 1

月-9 月
与收益 相
关

27. 滁州华冠饮料有
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3 笔 ） 79,773.39 2020 年 3

月-10 月
与收益 相
关

28. 滁州泰普饮料包
装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2 笔 ） 5,341.38 2020 年 3

月-6 月
与收益 相
关

29. 河南华冠养元饮
料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1 笔 ） 2,000.00 2020 年 1 月

22 日
与收益 相
关

30. 四川华冠食品有
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4 笔 ） 149,040.96 2020 年 4

月-8 月
与收益 相
关

31. 简阳嘉饮食品有
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4 笔 ） 81,172.98 2020 年 4

月-5 月
与收益 相
关

32. 铭冠（湖北 ）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4 笔 ） 109,800.00 2020 年 2

月-8 月
与收益 相
关

33. 福建铭冠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1 笔 ） 10,758.00 2020 年 8 月

14 日
与收益 相
关

34. 福建冠盖金属包
装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2 笔 ） 59,749.00 2020 年 6

月-8 月
与收益 相
关

35. 广西北海金盟制
罐股份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1 笔 ） 30,000.00 2020 年 5 月

8 日
与收益 相
关

36. 孝感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单笔 10 万元以下 （共 1 笔 ） 600.00 2020 年 4 月

22 日
与收益 相
关

37. 总计 17,281,742.47 元

注： 以上政府补助均系以现金方式补助，10 万元以上明细单列，10 万元以下合并计算，截
至本公告日，已经全部到账。

二、 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确认上述政府补助事项，上述政

府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15,061,742.47 元， 全部计入其他收益科目， 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共计 2,220,000.00 元，全部计入递延收益。

(二)�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合理、合法、合规使用政府补助资
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三 )� 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20 年度损益的影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政府补助具有非持续性，非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备查文件
1.政府补助的相关批文及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20-086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率先通过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孙公司深圳市天道医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道医药”）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
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天道医药国内在售全部 5 个规格的依诺肝素钠注射液通
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规格：20mg/0.2mL，40mg/0.4mL，60mg/0.6mL，80mg/0.8mL，100mg/1.0mL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生产企业：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56846，国药准字 H20056847，国药准字 H20056848，国药准

字 H20056849，国药准字 H20056850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意进行质量标准的变更，质

量标准、生产工艺按所附执行，有效期 36 个月。
二、其他相关信息
研究表明，依诺肝素制剂可用于治疗心脏病学、肾脏病学及神经病学领域的众多疾病。 与

新型口服抗凝血剂相比，依诺肝素制剂具备更广的应用范围，并可用于治疗新型口服抗凝血剂
未获准治疗的疾病。 例如，依诺肝素制剂可用于治疗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及预防血液透
析中的血栓，以及预防不稳定型心绞痛及非 Q 波心肌梗死中的缺血并发症。 依诺肝素制剂对
于适应症的广泛应用及持续拓展证明全球依诺肝素市场具备巨大的增长潜力。

欧美是依诺肝素钠制剂的主要市场，中国的依诺肝素制剂市场近年来增长迅速。 根据弗若
斯特沙利文报告， 中国市场的依诺肝素钠制剂销售额从 2014 年的 1.03 亿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3.08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24.5%。 中国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相较于欧洲及美国等依
诺肝素制剂渗透率相对较高的地区，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依诺肝素制剂人均使用量低得多。 2018

年欧盟的依诺肝素人均使用量为 0.95 支， 而 2018 年中国人均使用量仍然相对较低， 为 0.03
支。 随着更多仿制药投入市场，以及患者及医生对抗凝血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依诺肝素制剂于
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的渗透率将不断提升。 2019 年中国依诺肝素使用量为 0.52 亿支 / 瓶，
预计将以 23.6%的年复合增长率增至 2025 年的 1.86 亿支 / 瓶。 2019 年中国的依诺肝素总销售
额达到 3.08 亿美元，预计将于 2025 年达到 6.98 亿美元。

天道医药的依诺肝素钠制剂产品， 已合共在 35 个国家获批并在 21 个国家实现销售；此
外，天道医药亦可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 15 个国家的客户供应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2020 年上
半年，公司依诺制剂全球销售额同比增长 37%，达 6.4 亿元人民币。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

的规定，对于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
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 3 家以上的， 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天道医药是国内首家申请并通过依诺肝素钠注射液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企业， 所覆盖的
产品规格亦是已申报该品种一致性评价的企业中最全面的。目前，天道医药的依诺肝素钠制剂
以出口欧盟为主，国内销售收入占整体依诺肝素钠制剂业务收入比例较低。本次天道医药国内
在售全部 5 个规格的依诺肝素钠注射液率先通过一致性评价， 将增加天道医药在国内市场的
竞争力，有利于天道医药在药品集中采购不断推广的新市场环境下抢占先机，预计将对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产生正面影响。

四、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经
营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已在《2019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及分析”之“九、公司
未来发展的展望”之“（三）可能面对的风险”以及公司的招股文件中“风险因素”一节详细披
露。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药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
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市场风险和公司定期报告、招
股文件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